
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 万吨/年磷肥工程项目

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

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

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

求梳理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护设

计规范的要求，已编制环境保护篇章，落实了防止污染和生态破环的措施以及环

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 施工简况

已将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施工合同，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进度和资金得到保

证，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

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1.3 验收过程简况

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建立于 1966年的老硫酸和化肥企业。企

业于 1997年改制为国有控股公司，2004年退出国有，二次改制为职工持股公司，

2016年股权转让，成为民营企业。因西化公司二次改制遗留问题，2014年底，

部分退休职工封堵生产区大门造成企业停产，2015年公司开始资金链断裂，企

业持续停产，在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和帮助下，西化公司 2016年 11月完成股权

转让，2017年 2 月开始恢复部分（硫酸系统）生产。但磷肥和复合肥生产线，

在 2016年股权转让前，西化公司租赁给贵港市西鸿化肥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

让后，该公司不按租赁合同中双方约定的条款退出，西化公司将该公司诉讼至法

院，2019年 12月 9日西化公司胜诉，在 2020年 1月开始收回磷肥生产线。西

化公司磷肥生产线在 1986年经技改后，已具备年产 30万吨磷肥的生产能力，至

今该磷肥生产线的生产工艺、规模一直没有改变。且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硫酸磷肥清洁生产技术示范项目（“三废”治理综合利用）》，获得 2005年中央

环境保护专项资金项目 400万元补助。一直以来西化公司磷肥项目因为历史原因

未补办环评手续，自从环保部门要求办理排污许可证后，西化公司都申请并持有

环保部门核发的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我公司 2018年 1月办理了排放污染物许可证，编号为“贵环许第 201801号”，

发证机关为贵港市环境保护局，于 2018年 12月到期；根据港北区环境保护局出

具的《排污限期整改通知书附件》，我公司需于 2021年 3月 29日前完成整改并

取得排污许可证，整改的内容为环保手续不全，应按相关要求补全手续，对磷肥、

复混肥生产线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

根据贵港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广西西江化工有限公司搬迁问题的报告（贵

工信报[2020]148号），工信局同意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维持现有过磷酸钙

和复混肥料生产线正常生产。委托贵港市中赛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监测，

该项目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均达标排放，对环境影响不大。

2020年 11月，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编制了《广西西江化工有限责任

公司 10万吨/年磷肥工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于 2020年 12月

以书面形式提出验收意见，验收结论为项目基本符合环保验收条件要求，可通过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

环境保护措施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现将需要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

梳理如下：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企业建立了环保组织机构，机构人员 1名，主要职责为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

日常运行维护、环境管理台账记录、制定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等。

（2）环境风险防范措施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编制环境风险应急预案要求，企业已按要求编制了

环境风险应急预案。

（3）环境监测计划

企业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制定环境监测计划，定



期进行监测。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1）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

本项目未涉及区域内削减污染物总量措施和淘汰落后产能的措施。

（2）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未提出的防护距离控制及

居民搬迁要求。

2.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设

等内容。

3 整改工作情况

项目已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施工建设及配套相关处

理措施，且监测结果均达标，无需整改。


